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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人們健康意識提高，加上政

策積極鼓勵推廣，臺灣的休閒運動蓬勃發

展，從事休閒運動人口也漸漸增加。根據

2022年教育部體育署委託世新大學所做運

動現況調查，針對臺灣地區22個縣市區域

範圍內，年滿13歲以上的國民進行電話訪

問，調查結果顯示，國人平常有做運動的

比例為81.8％，較2021年（80.2％）上升

1.6％（世新大學，2022）。然而，此份

調查報告的分析並未看到身心障礙者從

事運動的比例。而在衛生福利部（2018）

《105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

報告》指出，身心障礙者平常的休閒活動

以「看電視、DVD」83.4％最高，其次為

「從事體能活動」31.8％，其中從事體能

活動的比例（31.8％）比預期的低，若與

前述體育署調查國人平均有做運動的比例

相比（81.8％），雖然兩個調查報告的比

較基準不同，但仍顯示身心障礙者從事體

能活動的比例似有較低之傾向。

一、障礙者與身體活動益處的距離

已有許多研究證實身體活動對於不

同族群包括兒童、青少年、成人、老年

人、障礙者等，都有促進健康的效果（衛

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7a）。世界衛

生組織（WHO）及其他研究皆指出，不

論對一般人或是肢體障礙者，規律地進

行身體活動已被證實有助於預防和治療

心臟病、中風、糖尿病等非傳染性疾病

（Noninfectious Chronic Disease, NCD），

且還有助於預防高血壓、超重和肥胖，並

可改善心理健康，提升生活品質和幸福

感（Szabo et al., 2019, 引自Sharon-David 

et al., 202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8）。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18-64歲的成年人

每星期至少應從事150分鐘的中度到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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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活動（WHO, 2010），但現況顯

示，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及四分之

三的年輕人（11-17歲），目前並不符合

WHO制定的全球身體活動水平的建議。

世界衛生組織更進一步提到有些族群包括

身心障礙者都更少獲得安全、負擔得起的

適當計畫和進行身體活動的場所的機會

（WHO, 2018）。

有研究顯示身心障礙者比起一般人有

較高的比例發生因缺乏活動導致的身體不

適及與生活型態相關因素的疾病，包括體

重過重、肥胖、疲倦與疼痛等（Rimmer et 

al., 2017）。而有研究指出障礙者在從事

或參與促進健康的活動時非常容易遇到各

式各樣的阻礙，包括物理及社會環境的阻

礙，尤其是行動不便或是肢體功能有損傷

者（Rimmer et al., 2017; Sharon-David et al., 

2021）。此現象與衛生福利部（2018）之

調查結果頗有相互呼應之處，調查報告指

出身心障礙者從事休閒活動（含體育活

動）遭遇過的困難中，以「沒有無障礙設

施」36.3％最多，其次「設施設計不良難

以使用」23.2％，「休閒設施無協助操作

人員」19.2％再次之。

二、 仍待跟上時代腳步的障礙者運動權益

2006年聯合國公布《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以下簡稱CRPD），希望

帶來巨大改善，消除歧視，以促使全球上

億的障礙者得以被平等對待，確保障礙

者如同一般人可有平等的權利參與社會

（周月清，2008；周月清，2017a；Harpur, 

2011）。CRPD第30條第5項明文表示，

國家應採取措施使身心障礙者能夠在與其

他人平等基礎上參加休閒與體育活動，應

在社會模式之架構下，建立一無障礙／可

近性之環境（Harpur, 2011），來促進障

礙者運動的權利。《國民體育法》（1929

／2022）第5條亦明確指出，政府應保障

人民平等使用運動設施及參與體育活動之

權利。在國外已有研究針對障礙者在參與

運動時所遭遇的物理與社會環境的限制

提出建議（Nikolajsen, Richardson, et al., 

2021），反觀運動在臺灣已然風行之際，

在運動中心的場域，障礙者遭受歧視卻仍

時有所聞（林恩淇，2016）。以筆者所在

的臺北市來說，12個行政區已達一區一個

運動中心的目標，以讓民眾能就近、便利

地使用運動設施，各運動中心在其官網皆

標示有無障礙的設施（如：電梯、斜坡及

廁所等），且各運動中心官網也列出推薦

身心障礙者使用的健身器材表，但在其官

網對於身心障礙者卻見如下規定：

基於維護民眾運動安全之考量，身

心障礙民眾至運動中心運動，運動中心皆

會評估其運動能力是否須陪伴者陪同，期

使陪伴者就近扮演照護及協助之角色，運

動中心同時歡迎身心障礙民眾能與陪伴者

一同運動，體驗運動之樂趣。陪伴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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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身心障礙民眾同性別，且入場須與身心

障礙民眾同進同出。（臺北市松山運動中

心，無日期）

此規定似乎已假定身心障礙者去運動

有較高的風險，是需要被照護及協助的，

且需要有陪伴者，陪伴者還需與障礙者同

進同出，如同褓母般的角色，各種無障礙

的標示及友善健身器材的設置，看似障礙

者未被排除於運動中心之外，「陪伴者」

一詞卻扮演著一道隱形的牆，此規定貶低

了障礙者獨立自主生活於社區的能力，無

形中也讓障礙者的社會參與充滿阻礙。此

在在反應出障礙者面臨的景況如同Barnes

（1991）指出，障礙者在社會生活的重要領

域中常被排斥或處於不利地位，例如，教

育、就業、家庭生活、政治與文化休閒活

動參與或是缺乏某些服務的可近性（如：

交通、居住與資訊等）（引自Priestley, 

2003）。根據The Union of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UPIAS）對社會模式

的定義，認為障礙是強加於損傷之上的，

因為如此使障礙者無法獨立，且被排除於

社會參與之外，障礙者因此也是社會中受

壓迫的群體（蔡佳穎、陳政智，2010；

Priestley, 2003），顯示障礙者的運動權在

臺灣仍有需要努力之處。

三、缺乏障礙者資料的運動相關報告

另有研究顯示室內健身中心可以是

障礙者參與體能活動的理想場所，且可增

加心肺體適能及肌力訓練的地方，以降低

第二級健康狀況的風險，但是卻很少障礙

者參與室內健身的運動，尤其是公立運動

中心（Anderson et al., 2017; Richardson et 

al., 2017），原因歸咎於環境與社會的阻

礙（Calder et al., 2018）。而在臺灣似乎

也缺乏有關障礙者參與室內健身中心的相

關統計，尤其是肢體障礙且為輪椅使用

者，在世新大學（2022）所做運動現況調

查中，更是直接忽略有關障礙者的部分，

甚至溯及到前幾年包括2021、2020、2019

年等的運動調查報告，皆沒有與障礙者相

關的調查資料（世新大學，2019；世新大

學，2020；世新大學，2021）。

本文秉著CRPD「沒有我的參與，不

要幫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的訴求，並嘗試從障礙研究的精神與

原則的視角，檢視輪椅使用者在運動權的

實踐上仍須努力的方向。

貳、 身心障礙者與CRPD第30條
的距離

一、影響障礙者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7a）編

修了《全民身體活動指引》，期許推展全

人全程健康促進，營造健康友善環境，追

求全民健康平等。指引中特別針對不同族

群提供有關運動上的建議包括障礙者，希

藉此提升全人口運動參與率，促進全民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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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健康體能及健康體重管理。

世界衛生組織在其《全球身體活動行

動計畫》中強調規律的身體活動對於健康

的重要性，並表示高度地持續性久坐行為

與異常的葡萄糖代謝和心臟代謝性疾病以

及總體死亡率有關，並主張不積極的身體

活動對於國家健康照顧系統及醫療成本的

潛在影響（WHO, 2018）。這些聽似提升

身體活動的解方之一便是提高身體活動的

頻率及改變生活型態，然而先撇除動機的

因素，只要一般人願意，隨處隨地皆可容

易取得提升身體活動度的場地及資源，但

對有些人來說，要取得可提升身體活動的

資源卻是相對困難且有阻礙的（如輪椅使

用者）。

於是，若問：「一個人要如何獲得與

維持健康？」常聽到的回答是：「吃好、

睡好、多喝水、規律運動等」。這些耳熟

能詳的回答真的是解答嗎？只要告訴人們

切實落實前述的良好習慣就可以健康，而

從這幾年國民健康署對於要如何保持健康

的宣導仍不遺餘力，一再請國民要遵從前

述健康準則的現狀，便知現實不單純。

上述看似容易執行來維持健康之法，

對有些人來說卻是相對具有挑戰的，是這

些人的意志力較薄弱，還是因為懶惰，

抑或僅是藉口而已。這背後隱含著不是

我個人想執行就可以達到，而是我的現

實狀況處境使我無法達到目標的背後脈絡

影響著。換個角度思考，能不能獲得及維

持健康不是光靠個人層面可以努力的，而

可能是社會、經濟、文化和環境等因素造

成的，原來你我的健康存在著不平等的議

題，而這就成了一個必須集結多方的資源

與努力，系統性地去改善每一個人的健康

平等的議題。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7b）的

《臺灣健康不平等報告》指出，從人類出

生、教育、生活及老化的環境，並擴及更

廣泛的系統、制度，在金錢、權力、資源

上分配不平等，將這些稱為影響健康的社

會決定因素。報告表明臺灣的醫療與民眾

健康水平有很大的躍進，然而和許多國家

一樣，這樣的躍進並未能消弭健康不平等

的狀況，且談到臺灣的健康不平等包括死

亡率不平等、死因不平等和疾病率不平

等。在影響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還論及幼

年時期與健康狀態、教育與健康、工作與

健康、收入與健康和社區與健康；也論及

危險因子的不平等包括肥胖、藥物使用和

生活滿意程度等。而健康不平等所影響的

對象包括青年、男性、女性（含母親、工

作婦女）、弱勢族群、長者等。此等不平

等狀況反映在身心障礙者（特別是輪椅使

用者）在取得或維持健康的途徑上充滿著

物理、社會、文化等阻礙的情形，使其在

健康議題上處於不平等而令人無奈的窘境

尤為明顯。

另外，世界衛生組織（WHO, 2018）

亦提到，身體活動水平也深受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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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一如Oliver提出障礙會隨著所處

的社會文化情境而改變（引自張恒豪，

2007），在許多國家，女孩、婦女、年長

者、弱勢族群以及障礙者等被歸類為不容

易獲取可近性、可負擔的身體活動的資

源，從障礙的社會模式的視角來看，著重

於將此情形解釋為社會過程和力量所導

致的因素，其不將障礙視為個人的醫療

問題，而將障礙視為社會、文化、政治

的問題（Barnes et al., 2002; 引自張恒豪，

2007）。在其他相關研究（Calder et al., 

2018; Rimmer, et al., 2017）中亦指出，身

體活動水平差異的嚴重不平等族群（如障

礙者），他們通常很少有安全、負擔得

起、可近性的適當地點和場所來從事體能

活動，或是缺乏適合的運動方案（Hassan 

et al., 2018）。尤其是行動不便者，例如

輪椅使用者，在使用健身中心時最常遇到

的阻礙是無障礙環境的問題，包括進入建

築物的路徑、衛浴設備，以及使用健身設

備時周邊缺乏可供輪椅進入或迴轉的空

間，或是設備不符合輪椅使用者的肢體狀

況（Calder, et al., 2018; Dolbow & Figoni, 

2015; Rimmer, et al., 2017; Richardson & 

Motl, 2020）。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 

n.d.），影響健康不平等的社會決定因素

的例子還包括社會包容與不歧視等，並可

論及更廣大的範圍到社會體系內部之行

為、社會規範、制度、生命歷程之經驗、

政治經濟之分配；或例如掌控權、收入、

服務資源分配不均，以及後續所造成日常

生活或工作環境之惡化均可能形成健康之

社會落差，並嚴重限縮個人追求理想生活

目標的平等機會。

二、運動與體育是基本人權 

早在197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第20次會議擬

訂《國際體育運動憲章》（International 

Chart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Sport）提出「運動與體育是基本人

權」的概念（林恩淇，2016）。2015年修

訂後的憲章更強調體育教育、體育活動和

體育運動的資源、權力和責任的分配必須

不因性別、年齡、障礙或任何其他原因而

受到歧視，以克服弱勢或邊緣群體遭受的

排擠（UNESCO, 2015）。爾後，CRPD

第30條亦揭示障礙者的休閒與運動權，國

家應採取措施去促進此權利的實踐。教育

部體育署於2013年也公布了《體育政策白

皮書》，提出十年體育運動政策之發展策

略及核心目標，亦宣示「運動權為基本人

權、保障女性和弱勢族群運動權利」（教

育部，2013），並於2017年鑒於國內外體

育運動環境變遷快速，為因應時代脈動追

求進步革新，且《國民體育法》修正案於

2017年8月31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而於

2017年修訂了《體育政策白皮書2017修訂

版》（教育部體育署，2017）。同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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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總統公布，2022年1月再次修訂，故

依照《國民體育法》（1929／2022）修正

條文：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行體育活動，應

制定全國體育發展政策，並逐年檢討修正

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全國

體育發展政策，訂定地方體育發展計畫，

切實推動體育活動。（第七條）

自教育部體育署（2017）《體育政

策白皮書2017修訂版》的內容來看，其針

對障礙者有關體育活動自2013年至2016年

的成效時，顯示其核定全國性身心障礙團

體及體育運動團體的體育休閒活動並辦理

全國性（縣市政府）身心障礙體育活動的

數字成效。教育部體育署（2023）《體育

運動政策白皮書2017修訂版行動方案執

行成果表（111年度）》續呈現辦理身心

障礙運動、競技運動等之成效。但是，這

些數字代表的意義是否真的有達到其想推

動全民體育的目標則有待檢視，因這些活

動是專門辦給障礙者參與的，障礙者只要

有意願皆可參與，而在一般日常的體育運

動賽事，障礙者參與的實際情形又是如何

呢？CRPD的精神除了強調參與，也強調

融合，一般的體育活動開放讓障礙者參與

的狀況則也需要檢視，鮮少見到障礙者參

與一般體育活動之情形足以讓障礙者吶喊

出：「你的運動，我也有權參與」，以呼

應《國民體育法》（1929／2022）第五條

第一項指出：「政府應保障人民平等使用

運動設施及參與體育活動之權利」。

在現實生活中，仍不時會看見或聽見

障礙者被歧視的案例，一位臺南大學坐輪

椅的學生，在2016年11月6日跟朋友在操

場活動時，被警衛制止並請其離開操場跑

道，理由是：

一定要在操場運動嗎，難道沒有其他

運動地點嗎？有沒有哪個時段比較常來運

動，我們可以改採登記制？可不可以晚上

再來操場？可以在操場中間處運動嗎？我

們是為了安全，怕你被別人撞到？如果開

放你一個輪椅進操場，就會有更多輪椅族

也會進入操場；你可以接受在操場上看到

很多輪椅族嗎？其他運動的民眾應該無法

接受。（蔡雅琄，2018）

彷彿輪椅使用者是另類族群，不能與

一般人在同一場所出現，又再次呼應社會

模式所指所謂障礙是社會、文化建構出來

的概念，而使障礙者未能達到社區生活全

面的參與（Haegele & Hodge, 2016）。林

恩淇（2016）也指出相關媒體曾報導障礙

者使用運動場地與設施發生歧視、被拒絕

或阻礙的情況，例如，運動中心的無障礙

電梯出入口有阻礙物、身心障礙運動員找

不到適合的運動場地及專任教練、選手買

不起運動輔具等，都是障礙者面臨的運動

困境。2010年7月TVBS也報導過臺北市

大安運動中心以「因安全考量，身心障礙

者陪伴者須為成年人」為由拒絕一位視障

母親進入泳池（滕西華等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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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教育部體育署（2017）《體育

政策白皮書2017修訂版》用了「照顧」一

詞，其在行動方案（修定後）的內容中

寫道：

普及國人運動參與……發展銀髮族

運動、推展女性運動、照顧並鼓勵身心障

礙者參與體育活動。（教育部體育署，

2017）

Morris表示「照顧」一詞一直是障礙

者運動及其中不斷發展的學術研究中，

一個臭名昭彰的概念，David Pfeifferu也

指出，障礙者與眾不同，需要特殊服務

（如：保護、專業指導），這些想法是明

顯的歧視（引自Kröger, 2009）。Kröger

（2009）再表示，「照顧」在障礙的社會

模型中是不具一席之地的。因此，臺北市

運動中心對於障礙者進入運動中心要被評

估是否需要陪同者之規定已是明顯的歧視

概念。此外這政策白皮書還用了「鼓勵」

一詞，與銀髮族及女性運動所用詞彙「發

展、推展」有明顯差異，彷彿已假設障礙

者參與體育活動的興趣缺缺。一如在上述

的障礙者遭受歧視的新聞媒體事件，更加

反映Priestley（2003）和Oliver（1996）

所述，障礙的結果不是個人的身心限制，

而是社會上的物理、文化、社會環境強加

諸於障礙者的限制，是障礙者所經歷的社

會不利條件。

林恩淇（2016）再表示，障礙者從

學生時期開始，受到各種刻板印象的影

響，體育運動參與過程中經常被抽離，成

為「旁觀者」、「路人甲」。相較於一般

學生，運動是無須爭取的權利，對於障礙

學生來說，卻是爭取了也不一定可獲得的

權利，適應體育課程致力於提供障礙生友

善的環境，落實其運動權利並發展運動習

慣、嗜好，但重度肢體障礙的學生，老師

因對於障礙的不了解而顧不到，能做的僅

僅是慷慨給出畢業所需的體育學分（吳妍

嘉，2016）。身心障礙者的運動參與及權

利，自學校、社區，乃至社會等場域實有

需要各級政府再努力之處。

三、 遭忽視的障礙者（underserved 

populations）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無日期）統計資

料，臺灣65歲以上人口截至2023年1月底

已達410萬餘人，占所有人口17.6％，已

邁入高齡社會。因此，衛生福利部自2017

年起推動《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

以衰弱長者為對象，期建立以鄰近的社區

為基礎之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體系，

透過實際的參與以維持及增進失能長者之

生活品質，達到預防失能、延緩失智及成

功老化之目標（衛生福利部，2023）。

吳明城與詹正豐（2015）受教育部

體育署委託，針對年長者（65歲（含）以

上）進行功能性體適能評估研究，以了解

年長者各項功能性體適能之趨勢及建立全

國性年長者之功能性體適能常模。黃富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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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吳昇光（2006）受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現為教育部體育署）委託進行關於弱勢

族群與運動之研究，並建議應有系統性的

發展策略，包括改善身心障礙者參與休閒

與運動的環境、以十年的時間積極推動身

心障礙運動與適應體育等，以進一步改善

弱勢族群運動與休閒參與的困難，以維護

其運動權益。再於2011年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前往芬蘭考察觀摩，並集結成《芬蘭弱

勢族群運動設施與場館規劃與推動考察報

告》（趙昌恕，2012）。然五到十年過去

了，障礙者參與休閒運動而被歧視的案例

仍不少見情形下，障礙者參與休閒運動的

整體環境是否更加友善值得檢視。

十餘年光景，如今不論衛生福利部或

是教育部體育署陸續有針對長者的健康評

估、常模建立、健康促進、體適能改善等計

畫，試圖延緩失能及老化而努力。相較於65

歲以上長者，障礙者的健康促進的各項措施

仍是較少被著墨的，與一般人相比，障礙者

因障礙的因素，身體活動較容易因其個人或

社會因素受限，使得其在健康方面有較高風

險罹患疾病，而有些疾病或症狀（如：高

血壓、肌肉骨骼、體重問題等）被認為可

透過持續規律的運動來預防、延緩或改善

（Richardson & Motl, 2020）。尤其前文

業已指出規律進行身體活動已被證實有助

於預防高血壓、超重和肥胖，且可以改善

身心理健康（WHO, 2018）。解答呼之欲

出，就是讓障礙者運動去！

CRPD的重要精神在於「沒有我的參

與，不要幫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周月清，2017b；滕西華等

人，2017；Harpur, 2011）。在臺灣，障

礙者的運動已較少被關注的情形下，隨著

CRPD的公布與施行，障礙者的運動權又

是如何在臺灣被實踐的呢？CRPD第四條

第三項提到：

發展與實施立法及政策時，及其他

關於身心障礙者議題之決策過程中，締約

國應與代表身心障礙者之組織、身心障礙

者，密切協商，以使其積極涉入。（《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2014）

林恩淇（ 2 0 1 6）與滕西華等人

（2017）指出教育部體育署2013年9月所

發布的體育政策白皮書（草案）公聽會

時，原先並未邀請身心障礙相關團體，經

要求下才得以參加。並於同年9月體育署

所舉辦的《國民體育法》修正草案公聽會

檢視條文內容，並提出相關建議，包括建

議在場地規劃、設施設備採購、運動專用

輔具、建築空間規劃符合無障礙規定等

能確實考量障礙者需求，且根據CRPD精

神，建議全國體育政策會議其委員應遴聘

身心障礙代表，但似乎這些建議未被採

納，使得障礙者失去了平等參與的機會。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7a）重

新編纂的《全民身體活動指引》中，一篇

章特別針對失能者的身體活動（包括：中

風病人、脊髓損傷者、多發性硬化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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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氏症者、肌肉萎縮症者、腦性麻痺

者、腦傷者、截肢者、精神病患者、智能

障礙者、失智症者等），此指引對有些障

礙者來說是本好用的工具書，其也明確指

出失能者的身體功能受其損傷影響致活動

受限，而這部分也是一些學者爭議社會模

式之處，Morris與French主張，從個人層

面的經驗來看，損傷的確會造成一些活動

的限制是不可否認的，因此損傷與障礙是

不能分開來看的（引自Thomas, 1999）。

事實或許是如此，損傷的確是一直伴隨

著障礙者存在於且不同程度地影響其生

活的各個層面，但重要的是，損傷既無法

改變，至少可調整的是環境，包含軟硬體

環境以及人的態度，因此，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的工具書或許可看作是，至少這

本指引含括了與失能者、障礙者相關的身

體活動建議，對障礙者來說這或多或少增

進了提升身體活動以維持健康的知識與概

念，惟後續可以運動的場所、場地及特殊

族群體適能教練的資源與方案卻是相對匱

乏的，有些資源置放於醫院的復健部門，

然而若是針對身體功能已相對穩定的損傷

者，其需要的是在其居住社區內就近可運

動的場所（如臺北市各區運動中心）。可

是，運動已成全民風氣的現在，運動中心

仍鮮少見到障礙者，尤其是輪椅使用者，

是缺乏運動意識嗎？還是缺乏興趣？還是

其他因素所致？結果不難想像，許多研

究（Calder et al., 2018; Hassan et al., 2018; 

Nikolajsen, Sandal, et al., 2021; Richardson 

& Motl, 2020; Rimmer et al., 2017）及衛生

福利部（2018）所做的調查結果皆顯示，

身心障礙者從事休閒活動（含體育活動）

遭遇過的困難中，最主要的困難是沒有無

障礙設施，其次是設施設備設計不易使

用、週邊缺乏可迴轉空間，以及缺乏了解

障礙者的操作人員協助，還有工作人員對

於障礙者的態度不友善等。

參、 以障礙研究為基礎思考的

運動政策

一、常被「他者」代言化的障礙者

障礙研究，強調與障礙者有關的研

究都必須要有障礙者本人的參與及融入

到研究裡，並建議由障礙者主導研究面

向與研究方法，包括共融研究（Inclusive 

research）及解放研究（Emancipatory 

research）（周月清，2017b）。因此，障

礙研究係將障礙者化為知識的生產者，

將其切身經驗作為檢視並達改善社會機

制的基礎（吳啟誠、張俊紳，2012）。

Callus（2019）表示以往假設只有專業人

員（醫學，教育或其他方面的專業人員）

有資格談論障礙，Shakespeare（2006）則

指出障礙者常被「他者」（others）代言

化，但實際上障礙者在一個有障礙的社會

說出自己與障礙共處的經驗至關重要，這

在障礙研究是甚為重要的根本（引自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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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等人，2019）。Priestley以及Barnes提

出的這種研究方法的原則是指採用障礙的

社會模式，在政治上致力於障礙者的權

利，對障礙者負責，選擇合適的方法進行

研究，優先考慮障礙者的聲音和他們的經

歷，並為研究尋求實際結果（引自Callus, 

2019）。

Sharon-David等人（2021）一篇關於

肢體障礙者參與運動情形，尤其是指參與

健身房運動的範籌界定回顧研究（Scoping 

review），在其依關鍵字瀏覽、搜尋資料

庫並移除重複文章後共有1,326篇文章，

最後只有15篇文章是有肢體障礙者參與的

研究。此篇回顧研究的結果指出肢體障礙

者的運動參與率極低，特別是在公立運動

中心，故實有必要從多元層面去提升肢體

障礙者從事運動的參與率，尤其是在室內

健身房的場域。

在已有越來越多縣市設立運動中心

的臺灣，占全國身心障礙者人數比例高

達28％的肢體障礙者（衛生福利部統計

處，2023），這些肢體障礙者實際的健康

狀況與運動參與情形的資料卻付之闕如，

又其中尤以輪椅使用者運動參與的資料更

是可以想像中的缺乏。到底全國這些輪椅

使用者對於運動的期待與需求是什麼，遇

到的困難為何，又針對困難有什麼具體建

議，實在應該有機會讓其訴說在運動領域

裡屬於他們的想望、需求、經歷與經驗。

從近幾年教育部體育署陸續出版的《運動

設施規劃設計及施作常見缺失參考手冊》

（教育部體育署，2018）、《運動場館工

作人員引導身心障礙者之服務手冊》（滕

西華，2019）、《無障礙運動設施規劃資

訊彙編（擴編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2021），以及針對臺北市

市立運動中心編製的《運動場館友善設施

設置及服務人員使用指引》（滕西華，

2020）等來看，身心障礙者的運動議題似

有漸受重視之趨勢。然而前述所編纂的手

冊及指引當初是否有邀請障礙者，尤其是

輪椅使用者親身參與體驗運動設施的規劃

及意見提供不得而知，且完成後的手冊、

指引等的實際執行情形也未見相關檢核或

使用情形追蹤報告。爰此，輪椅使用者與

運動的距離還差多遠，實有必要進一步

調查與研究，以呼應CRPD的精神「有關

我的事要有我的參與」，此乃根據Harpur

（2011），其表示CRPD是第一個明確保

障障礙者人權的人權公約，其重申了現有

權利，並詳細說明了各國為確保實現這些

權利需要採取的行動，且提供了障礙者或

相關組織在執行方面賦予發言權之依據及

保障。

二、運動政策規劃缺乏障礙者的參與

身心障礙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結果，不

應將之視為限制人權的理由，在運動的領

域，處處可見由健常人為設計理念的運動

場館，由體育部門陸續編纂的手冊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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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由健常人來訂定，因此不容易從肢體障

礙者，尤其是輪椅使用者的視角去思考需

求，導致輪椅使用者即使想去運動場館運

動，也易遇到設施設備不符需求及各種軟

硬體環境阻礙之困境，造成輪椅使用者對

運動沒有需求、缺乏興趣之表面印象。依

據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第20號一般性

意見：

對某些團體的歧視是普遍的、持續

的，並深深紮根於社會行為和組織中，時

常涉及不受質疑的或間接的歧視。這種系

統性歧視可理解為公共或私人領域的法律

規則、政策、實務或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態

度，這使某些團體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

而使另一些團體擁有特權，此稱為系統性

歧視。（法務部法制司，2018）

障礙者作為自身權利的主體與擁有

者，若只是單純以健常人的角度思考障礙

者在運動場域的需求及可能遇到的問題，

而制定各項相關運動政策，政策效果將會

十分有限，因此當代運動政策的思維及問

題，必須從障礙者尤其是輪椅使用者的個

人經驗出發，由其視角著手，以了解我國

現行政策和促進障礙者運動參與的落差為

何。依照CRPD第三條中揭示的機會均等

原則，強調障礙者與他人應站在相同的位

置，無論在政策制定及意見諮詢與提供都

有均等機會參與，提升障礙者的平權，以

系統性地去改善障礙者的健康平等、運動

平權的議題，促進其社會參與。

肆、結論

本文探討了影響障礙者健康的社會

決定因素，使其在獲得及維持健康即已處

於不平等的起始點。在運動參與本應是基

本人權的權利，輪椅使用者卻因物理、社

會、政治、文化等因素的阻礙，無法如健

常人般自由、自主地選擇運動場所，甚至

缺乏可供選擇的選項，使其與運動產生距

離，而這缺乏可供選擇的選項的情形，不

應被輕易解讀為輪椅使用者對於運動參與

欠缺興趣而已。障礙者，尤其是輪椅使用

者，於運動場館遭歧視仍時有所聞，而政

府相關統計、報告等也缺乏障礙者的相關

資訊，運動政策的制定更是未見到障礙者

的參與。

CRPD想建立一個更具彈性且多元、

多方參與的福利服務政策（Gooding, 2013, 

引自王國羽，2018），理想下，希冀鼓勵

並協助障礙者能參與和自身有關的決定過

程，包含本文論述的運動參與議題。因

此，在此倡議障礙者的平等權益，促進障

礙者運動參與，為同為社會公民的障礙者

喊出其應享有平等使用公營或私營運動場

館及設施設備的權利，也倡議與障礙相

關運動政策，要有障礙者的聲音，在無障

礙環境與設施設備的測試，都應要有障礙

者的參與，且應逐步改善公營及私營室內

健身房的軟硬體設施設備與環境，尤其是

公立運動中心應率先示範，建構成一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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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動場域，以提高障礙者尤其是輪椅使

用者去室內健身房的比例。身心障礙者同

是公共設施的主體，不應再視障礙者為特

殊、需被照顧的，障礙者應與一般人一樣

自在、獨立地生活於原本也屬於他們的社

群。而與障礙者運動相關的研究與實證資

料的收集，皆亟待發展與加強，且應有障

礙者的經驗分享與參與。

臺灣的體育運動政策的發展方向於

體現人權的實踐上，理應透過消除社會

環境的阻礙來促進障礙者的權利，實現

社會正義，但消除阻礙尚且不夠，Harpur

（2011）提醒，因障礙者在不同程度上仍

受到其自身損傷的影響，建議建立一個無

障礙／可近性的環境可最大程度地減少損

傷所帶來的不便。如此，CRPD所強調健

康的權利，促進平等，消除歧視，要求

國家的責任採取積極的措施，以消除外

部各種包括制度、結構、軟硬體設施導

致的阻礙的目標方能有實踐的機會，因

而拉近障礙者尤其是輪椅使用者與運動的

距離。

CRPD強調除了應消除外部結構與環

境的阻礙因素，更特別付諸國家政府在責

任與義務上積極地發揮角色功能，政策規

劃上應主動，並積極投入資源。故建議每

年的運動現況調查應包含障礙者的資料，

據此規劃政策方向，且全國體育政策會議

於實施及發展政策時應邀請障礙者及障礙

者組織，使其積極涉入政策與方案的決策

過程，以消除障礙者在運動領域阻礙其

權利實踐的障礙，應使得障礙者的實質參

與真正成為其一項毋須再特別強調的，而

是本就是屬於障礙者與生俱來的基本公民

權利。

（本文作者為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督導）

關鍵詞：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運動

平權、輪椅使用者、體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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